伊宁市23中教职工考勤制度

为了加强日常工作管理，严肃工作纪律，提高工作效率，特制定本制度。 

一、出勤要求

实行八小时坐班制。

二、考勤职能部门职责

职能部门必须实行公平公正有根有据严格进行考核，考勤部门分工如下:

1、行办负责全校大会、临时紧急会议考勤以及升旗、在岗考勤的抽查及反馈。党办负责党员学习、政治学习考勤及反馈

2、年级组负责早读、年级组会以及年级集体活动、半天以内病事假的考勤。（当天汇总并反馈报告教务处）

3、教务处负责一天以上病事假、公差的记录以及不定期的在岗考勤、早读的抽查及反馈。（经落实后反馈至行政群或学校大群）

4、德育处负责德育会议、以及学校组织的各项德育活动考勤及反馈公示到班主任群。

5、综治办负责校外校门口执勤人员考勤、校门值周导护考勤。

6、教研室、教研组、备课组负责组内会议及教研活动人员考勤及公示到教研组群。

三、请假程序

1、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短时外出向年级组长请假，年级组按照《伊宁市二十三中年级组考勤管理制度》做好记录（半天以内含半天为短时外出）。

2、请假半天由年级组批假，一天至两天（含两天的）由主管副校长审核批准，请假三天或三天以上的由学校主要领导审核批准后到教务处履行相关手续并在群内报备。

3、为方便工作的开展，请假一天及一天以上需向备课组长、教研组长、年级主任、教务处及校领导报备并履行请假手续。（在哪请假，在哪里销假）

4、如当天有全校大会、集备，原则上不予请假。

5、一学期请假超过三周取消评优资格。
备注：

请假手续：提前一天到教务处领取并填写请假申请表，由相关领导审核签字后，送交教务处，由教务主任安排代课老师、下发派课单（调课单），假满后及时报校领导销假，并上交教务处记录销假日期，病假需上交医院病假证明，未销假者按续假计算。

四、请假处理办法

（一）凡请事假者（公差除外）无论何种原因，一天扣除月实发工资的1/30，扣除当年每天绩效工资。凡不耽误课程请假不超过一天者不扣工资 。

（二）病假（按天累计扣除实发工资）

教工龄在10年内，每月扣除全月实发工资的30%；

教工龄在11—20年内，每月扣除全月实发工资的22.5%；

教工龄在21—30年内，每月扣除全月实发工资的18%；

教工龄在30年以上，每月扣除全月实发工资的15%；

因病住院不扣工资。出院居家期间，按病假计假。
女教工作人工流产给予15天病假，按住院对待。

（教工龄在10年内，如病假10天，实发工资乘以30%，再乘以10/22）
旷工：凡旷工半天扣除本人月工资的1/22，旷工一天扣除2/22，以此类推。

在开学初、放假前依据教育局下发通知并结合我校实际工作情况。在学校考试结束后宣布放假前请假的教师按病假或事假处理，开学前未按照学校通知时间返岗的教师，按事假处理。（病假请出具医院相关证明）

教务处在群里实

行周公布、月小结、学期结束汇总公示。

五、其他事项请假

1、婚假：请婚假要提前提出申请，批准后方可脱岗，根据学校特殊性上课期间只享受3天婚假（建议结婚日期放在节假日，不要影响正常上班）（建议老师婚期放在假期）。

2、产假:一般为158天，时间从分娩日计算（待产假也作为产假一部分时间计算）。男老师护理妻子生产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可不坐班，时长不超过15天。

3、护理假：因父母、配偶及子女住院确需陪护的，给予一年累计3天护理假。 

4、丧假：教职工父母及配偶父母、配偶、子女身故市内3天、外县准假7天，州外9天，疆外15天，祖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去世最多三天丧假，超过天数按事假处理。

以上四种假不扣除工资，扣除相应天数年底绩效。

六、请假注意事项

1、教职工请假必须提前履行手续，如未能亲自到教务处履行手续的可以先以电话形式向主管领导请假，事后补全请假手续（突发疾病，电话报备，返岗带相关证明销假），得到批准后方可离开工作岗位，请假不履行手续或未经批准而擅自离岗者按旷工处理(旷工一天按当天工资及绩效的两倍处理)。

2、请病假必须办理相关的请假手续:病假3天以上（含3天）需提供医院病假证明或门诊治疗单据，住院需提供住院（出院）证明、病历复印件交教务处存档。

3、请假时长：自请假之日起至销假之日止。请假结束须履行销假手续，可口头或书面销假。（否则继续按请假处理）。

4、请假需要延期，需重新履行请假手续或返校后补办请假手续。

5、开学初和期末放假前一周请假者，除扣除相应工资外，按每天绩效的两倍扣除。

6、对考勤反馈有异议者，请向相关部门反馈，经核实后在次日反馈考勤时同步反馈，

7、有特殊情况的教师请假，经校支委会协商决定。
伊宁市第二十三中学

                                        2022年12月



